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

202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2025年11月26日在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陕西省审计厅副厅长  王健
（公告稿）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就我省202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整改工作。省委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论述，要求突出抓好制度建设，压紧压实整改责任，注重“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推动标本兼治。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落实人大审议意见和审计整改工作，要求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省委审计办、省审计厅认真履行督促检查责任，将《202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问题全部纳入整改范围，向89个地区、部门和单位印发整改通知和问题清单，督查落实审计整改责任；将重大问题线索移送有关部门重点查办；组织全省审计机关开展整改情况专项审计，全面推动审计整改取得扎实成效。

一、审计整改工作部署
各地各部门单位认真贯彻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审议意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各类问题规范整改、有效根治，审计整改工作机制更加顺畅、整改成效更加彰显。
（一）提高站位夯实整改责任。各地各部门单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和部署审计整改。被审计单位认真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制定整改方案，通过巡视巡察等措施，有力推进问题整改。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强化监督管理责任，将审计整改作为履行监管职责的关键抓手，建立日常监管、专项督查监管机制，开展专项整治，推动源头治理。

（二）健全机制强化督促检查。省委审计办、省审计厅围绕省委、省政府打好“问题整改硬仗”工作部署，立足职能职责，不断健全完善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制定印发《陕西省关于建立健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压实各方责任，提升监督质效；各级审计机关持续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省市县三级审计机关同步开展整改专项审计，对已整改问题开展“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对未完成整改的问题，与相关单位共同研究，同题共答解决问题，促进风险出清。
（三）深化协同彰显整改成效。健全完善审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机制，打好整改“组合拳”。审计与省纪委监委、巡视、检察等部门制定了贯通协同办法，实现相关领域线索移送、查办、反馈闭环管理，监督合力不断强化，整改效果明显提升。《审计工作报告》反映财政管理等六个方面426个问题，截至2025年10月底，205个问题已整改到位，其中124个立行立改类问题完成整改121个，整改完成率97.6%，较去年提高16.1个百分点，133个分阶段整改类问题、169个持续整改类问题中，分别有63个、21个完成整改。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共整改问题金额554亿元，其中上缴财政14.33亿元，拨付、盘活、追回资金91.89亿元；健全完善制度110项，追责问责107人次。对正在整改的221个问题，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已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正在有序推进。
二、审计工作报告反映问题的整改

（一）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1. 积极财政政策还需加力提效方面存在问题。针对专项债券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问题，相关主管部门指导市县进一步压实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责任，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高专项债券资金拨付和支出比例。针对部分存量资金未盘活使用问题，相关市、县已盘活存量资金。

2. 预算分配管理不够规范问题。针对部分专项资金年初预算未细化问题，相关主管部门严格落实预算法相关要求，持续推动预算编制更加科学化、精准化。针对绩效管理仍存在短板弱项问题，主管部门对6项专项资金增设了量化指标，在下达环节对12项专项资金设置了可比的效益指标。

3. 组织财政收入方面存在问题。针对税收政策落实有差距问题，已补征收企业环境保护税和企业所得税1334.72万元。针对未及时收缴财政收入问题，已收缴部分财政收入，剩余金额在2026年7月底前完成收缴。

4. 财政支出管理不够严格问题。针对个别地区虚列财政支出问题，资金已全部据实支付。针对部分项目支出执行率偏低问题，省级预算单位项目支出执行进度已达到83.5%；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付率达到54%。
5. 财政决算草案编制方面存在问题。针对未及时核算财政收入问题，主管部门已督促相关预算单位尽快履行资产处置相关手续，正在进行资产处置及收入确认工作。针对少记股权投资问题，主管部门已全面核查并要求有关单位报送股权投资核算相关资料，督促其据实登记存量股权投资。
（二）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1. 科技创新发展方面存在问题。针对部分科技专项资金拨付不及时问题，已拨付部分专项资金，未能拨付的由财政部门按规定收回。针对一些飞地孵化器效能发挥不够充分问题，4个市持续优化空间载体布局，整合吸纳资源，吸引企业入驻，规范孵化器管理。

2. 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问题。针对部分重点项目建设推进较慢问题，74个未开工省市重点项目中，26个项目已开工、4个暂停实施、44个项目正在加快办理前期手续；320个进展缓慢的项目中，38个项目已建成投产，其余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3. 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方面存在问题。针对个别县涉企违规收费问题，已废止相关文件并停止收取不合规费用。针对个别市县违规实施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清理不够彻底问题，3个县已废止不合规文件，严格招商引资管理；2个市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中已取消地域限制。

4. 外贸拓展方面存在问题。针对部分项目未按期建成问题，调整了9个未实施项目计划，7个超期建设项目中，5个项目已完工、2个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设进度。
（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1. 财政风险方面存在问题。针对个别地区欠款清偿不够彻底问题，已基本完成清偿工作；针对暂付性款项清理不够及时问题，2个县已完成新增暂付款的清理。
2. 金融风险方面存在问题。针对个别银行类机构风险管理不到位问题，相关机构已对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并密切关注企业经营情况，做好风险防范。针对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管控不够有力问题，相关机构已对未办理抵押登记的项目及时办理登记手续，并修订《担保业务操作规程》，强化风险防控。针对部分机构重点风险指标超出监管要求问题，相关机构已优化企业业务结构，提升企业净资产规模，重点风险指标已符合条例要求。

3. 粮食安全风险方面存在问题。针对部分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质量不达标问题，9个县已对损毁的渠、路、田坎进行了修复，加强了高标准农田日常管理。针对部分县未严格落实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机制问题，相关县已对无法正常使用的管道、出水桩等进行了修复，并加强日常管护，确保正常使用。

（四）民生专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1. 乡村振兴方面存在问题。针对部分乡村产业发展较为困难问题，6个县15项乡村产业已签订出租协议并投入使用，发挥经济效益；已收回村集体投资分红793.2万元。针对一些惠民惠农补贴资金发放不规范问题，12个县重复发放的86.54万元残疾人、低保补贴已全部收回。针对部分村集体“三资”监管不到位问题，13个县未入账的村集体资产、资金已全部入账；14个县80个村集体已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
2. 教育提升方面存在问题。针对一些县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未得到有效保障问题，1个县已对水质不达标的学校配备纯净水，2个县已对学校配置消防设备，2个县为学生安装淋浴设备，1个县拟新建3所小学用于解决大班额问题，5个县正在加快完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针对8个县财政部门将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专项资金挪用于偿还项目欠款或其他用途问题，8个县财政部门已拨付或已恢复部分原资金额度，剩余资金计划于2026年3月底前完成拨付。针对6所学校用专项资金建设的6个项目，建成后闲置问题，相关县已制定闲置校舍利用方案，最大限度发挥利用效益。
（五）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1. 企业国有资产方面存在问题。针对个别企业经营管理存在风险问题，2户企业已更换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针对一些资产闲置未有效利用问题，5户企业对闲置的土地和房产采取措施，积极盘活闲置土地资产。

2.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方面存在问题。针对部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小、实力较弱问题，相关机构已启动村镇银行的吸收合并工作；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已开展相关业务。针对部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违规经营问题，相关担保公司已逐步清退不合规贷款。
3.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方面存在问题。针对部分高校国有资产经营不善问题，相关高校已多次催缴欠款并提起诉讼，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针对部分国有资产管理不规范问题，相关高校正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及时办理土地房屋所属权证，强化资产管理；9所高校违规出租的房屋已取得主管部门批复。针对部分高校对所属企业监管不到位问题，3所高校所属企业已完成体制改革，纳入集中统一监管；8所高校已启动清理冠用校名的企业，并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4.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方面存在问题。针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还有弱项问题，相关县积极统筹协调，倒排工期推进项目建设，已基本完成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及“三北”巩固防沙治沙成果项目；165座小型水库监测设施中38座已接入省级监测平台。针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保护仍需加强问题，1个养殖企业尾水排放已接入污水管网，2个养殖企业通过尾水治理，排放已符合标准，其余5个养殖场正在建设尾水处理设施；相关地区对垃圾进行了全面清理。
（六）违纪违法问题查处方面

对审计移送相关部门的44件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已办结或反馈处理情况14件，立案调查3人，追责问责6人，整改问题金额885.6万元；对未办结问题线索，有关地方和部门正在组织调查或立案查处，加紧追赃挽损涉案款物，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处分相关责任人。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今年以来，省委审计办、省审计厅围绕省委、省政府打好“问题整改硬仗”工作部署，对以前年度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全面督促检查，有效提升问题整改质效。但整改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受限于地方财力紧张、项目建设进度影响，个别问题逾期未能按期完成整改；个别单位对问题整改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整改不够到位、整改结果不实。针对上述问题，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审计整改工作，强调“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与揭示问题‘上半篇文章’同样重要，必须一体推进”。各地各部门单位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刻领会审计整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履行审计整改政治责任，进一步增强抓好审计整改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动真碰硬“治已病、防未病”，切实把审计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是压实整改责任。各市、县（区）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审计整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推动，坚决杜绝“一审了之”“一报了之”“屡审屡犯”。要夯实被审计单位的整改主体责任，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对未完成问题重点督办，杜绝长期“挂账”和虚假整改。要压实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对主管领域审计整改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以改革的思路解决问题，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通过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

三是强化监督问效。审计机关要把好整改“销号关”，建立整改主体责任清单和监督管理责任清单，督促被审计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主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检查整改结果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制度性漏洞，促进各项工作规范运行，形成“发现问题、落实整改、完善制度”工作闭环，实现“整改一个问题、促进规范一片、达到治理一方”的整改成效。

四是严肃追责问责。全省各级监督力量要深化与审计的贯通协同，将审计发现的重要问题及整改情况纳入政府督查和巡视巡察范围，对推诿整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拒不整改的，要坚决纠治，严肃处理，强化整改工作威慑力。各部门单位要将审计结果和整改情况作为考核、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推动审计成果运用更加权威高效。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持续推进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以高质量的审计监督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